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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贩从不吸毒

2018年年初，长兴公安接到线索，突

击搜查一家宾馆，发现汤某等4名嫌疑人

可能存在吸毒行为。经检测，其中3人尿

检呈阳性，唯独汤某没查出任何问题。

因为没有证据，汤某被释放。但办案

民警仍有所警觉，一个不吸毒的人为何会

和3名吸毒人员出现在宾馆里？

43岁的汤某是杭州人，这两年一直生

活在湖州。警方发现，汤某有过案底，16

岁时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入刑，2011年刑满

释放。2016年，汤某又因盗窃汽车入狱，

在湖州监狱服刑。

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警方确定汤某

是一个不吸毒的毒贩。

“毒品交易来钱快。”办案民警说，汤某

在湖州监狱服刑时，认识了狱友毒贩冯某。

出狱后，汤某来到湖州，在冯某的介绍下进

行毒品交易，走上了贩卖毒品的不归路。

“汤某只是把贩卖毒品当作一门生意，

并没有想过去吸毒。”办案民警说。

四级贩毒交易链

据警方探查，每隔半月，汤某都会从湖

北、四川等地的上一级“供货商”购得冰毒、

麻古等毒品，再贩卖给湖州地区的十多个

下级“供销商”。

汤某从湖北等地收购冰毒每克160

元，卖到“供销商”手里是每克400元。下

级“供销商”再卖给地方“零售商”，冰毒可

能就涨到每克500元或600元。最终再由

“零售商”卖给吸毒人员，可能就是每克

700元至800元。通过这样的方式，汤某

每个月起码能获得利润10万元。

因贩毒交易链多达四级，该案引起警

方的高度重视。

汤某的反侦查意识很强，对警方的调

查有一定的防范意识，证据搜集极其困难。

今年7月初，警方通过侦查发现，汤某

的“下线”曹某独自到湖北进“货”。“这可能

是抓捕汤某的一个重要突破口。”长兴警方

果断在曹某进完“货”回长兴时实施抓捕，现

场查获300克冰毒和几十颗麻古。

“猎毒行动”收网

曹某被抓后，警方掌握了汤某更多的

行踪，得知他常去湖北仙桃进货。

8月23日下午，汤某再次前往湖北仙

桃。长兴警方得知消息后，连夜抽调20名

骨干进行专案调查，得知汤某买了8月25

日下午回湖州的高铁票。

长兴警方联合湖北仙桃警方制定抓捕

方案，派出17个抓捕小组，对汤某及其上

家下线同时进行收网行动。

8月25日下午3点24分，汤某乘坐的

高铁到达湖州站，他戴上墨镜和帽子乔装

打扮，可仍被便衣警察认出并抓获。警方

在其挎包里发现冰毒 600 克、麻古 200

余颗。

人赃并获，汤某随即交代，在其出租屋

里还有600克左右的冰毒，后被警方搜

出。其他16个小组分别行动，抓获了汤某

的情人高某以及15名“下线”。

汤某被抓后，他在湖北仙桃的“供货

商”也被成功抓捕。“其实当时也很着急，就

担心如果汤某回去没有报平安，可能湖北

的毒贩会因此警觉、逃跑。”负责在湖北仙

桃抓捕的办案民警回忆说。

经过两天一夜的作战，专案组共收缴毒

资10多万元、冰毒1.7公斤、麻古217颗。

至此，该案共抓获涉毒犯罪嫌疑人23名，其

中8人已被逮捕，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共同制作，
合作者名字咋没了

2014年5月，已故画家吴某的母亲李

某向厦门市思明区法院提起著作权侵权之

诉，称吴某与陈某等人共同制作了《武夷之

春》（1987年版，7米×7米），陈列于人民

大会堂福建厅。1994年，因福建厅重新装

修，对画作尺寸提出新要求，吴某等人又在

原画设计稿的基础上进行改动，制作出10

米×4米的1994年版《武夷之春》。而在

吴某去世后，陈某作为画作的合作者之一，

于2013年10月将《武夷之春》登记在其个

人名下，侵犯了吴某的著作权，故诉请停止

侵权。

案件受理后，被告人陈某提出，两版

《武夷之春》是由当时的福建工艺美术学校

经福建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确定承接作品的

设计、制作任务而完成，后工艺美校并入福

州大学，故著作权人应为福州大学。同时，

陈某承认将作品登记在其个人名下确有不

当，愿意向福州大学致歉，并于2017年12

月撤回了著作权登记申请。因李某并非该

漆画的著作权人，所以他并未侵害其权

利。同时，福州大学亦主张其对两版《武夷

之春》作品享有著作权，故作为有独立请求

权的第三人参加到诉讼中。

李某则认为，两版《武夷之春》均为自

然人而非法人作品，虽然壁画最早的创作

题材和画种由省政府指定，但画作的具体

内容、构成要素、构图色彩、绘画技巧等美

术作品的核心创作要素则是由吴某主创完

成的。

一审认定《武夷之春》
系法人作品

经审理查明，1986年至2000年，吴某

任教于工艺美校，被告陈某时任该校校

长。1984年，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翻新，上

级部门于1985年将《武夷之春》的创作任

务下达给工艺美校，学校召集吴某等前往

武夷山采风、绘制样稿，报请上级单位审核

定稿后召集部分师生创作。1992年出版

的《福建工艺美术学校四十周年校庆作品

集》收录了1987年版《武夷之春》，署名为：

设计者吴某、陈某、王某；制作者吴某、陈

某、王某等。

1994年，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再次装

修，对画作尺寸提出新要求，福建省机关事

务管理局与工艺美校签订合同，在1987年

版《武夷之春》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

2002年出版的《福建工艺美术学校校庆

50周年系列作品集》收录了1994年版《武

夷之春》，署名为：设计者吴某、陈某；制作

者吴某、陈某、黄某、王某。

一审法院认为，两版《武夷之春》的创

作均由工艺美校从省政府承接任务并签

订合同。讼争作品的创意产生、方案讨

论、实地写生、创作实施、制作等均由学校

牵头，主创人员均系该校教师。漆画作品

与一般绘画不同，需特殊的制作工艺及多

种专业人员的参与配合，加之《武夷之春》

的尺寸在漆画中属于巨幅，远非个人能够

完成。讼争作品系由法人主持创作。讼

争作品的创意确定及最终定稿都要由工

艺美校乃至上级机关等审核确定，可以认

定两版作品均系代表法人意志创作。且

《武夷之春》的制作经费由福建省机关事

务管理局直接支付给学校，而非个人。因

此，两版《武夷之春》为法人作品，著作权

人均为福州大学。但工艺美校在其编撰

的两本公开出版物上为相关人员署名，可

以视为其对上述人员参与创作及在作品

上署名的公开认可，因此陈某的行为侵犯

了吴某的署名权，判决陈某登报消除影响

并赔偿原告合理费用。

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均提起上诉。

二审改判著作权归学校
署名权归个人

厦门中院二审审理认为，两版《武夷之

春》是工艺美校承接重大工程任务而创作

的，作品规格宏大，远非某个人或数人短期

内独立完成。工艺美校发挥了组织协调、

后勤保障的作用，为作品创作完成提供了

资金、场地、人力等物质技术条件。李某主

张《武夷之春》的著作权完全由创作者个人

享有，既不符合客观实际，也难谓公平合

理，且有损社会公共利益。

但此案的讼争作品为美术作品，本

质上属于高度个性化的创作行为，从原

告提交的吴某的创作札记可以看出其付

出了大量的创造性劳动，作品也彰显了

创作者的思想、情感和美学修养。因此，

一审法院将两版《武夷之春》定性为法人

作品并将其中的署名权让渡给吴某等人

享有的认定显属不当，依法予以纠正。

考虑到讼争作品系工作人员为完成单位

的任务，由有关部门提供物质技术条件

并由有关部门承担责任的职务作品，结

合特定历史背景和著作权法，确定两版

《武夷之春》的署名权由吴某、陈某等人

享有，工艺美校享有除署名权之外的著

作权，其并入福州大学后由福州大学承

继。陈某擅自将《武夷之春》著作权登记

在其个人名下，侵犯了吴某的署名权，应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挂在人民大会堂的漆画引发了著作权之争
《人民法院报》安海涛 薛潇

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有一幅气

势恢宏的漆画作品——《武夷之

春》。它随着媒体对许多重大国事和

外事活动的报道而广为人知，被称为

央视上镜率最高的当代漆画。

2014年，《武夷之春》主创人员

之一吴某（已故）的母亲李某将作品

合作人之一陈某告上法院，主张陈某

侵害了吴某对《武夷之春》享有的著

作权。诉讼过程中，福州大学又以有

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参加到诉

讼中，主张《武夷之春》系特定历史背

景下创作产生的法人作品，其才是著

作权人。日前，福建省厦门市中院对

此案作出终审判决。

不吸毒的人为何出现在“吸毒房间”？
揪着这个疑问，长兴警方破了一起特大贩毒案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长公宣 俞黎新

8月25日下午3点多，湖州高铁站台上，一群便衣警察静静守候。一辆从

武汉驶来的列车到站，一个戴着墨镜、身背斜挎包的中年男子刚下车，就神色

匆匆地走向出站口。

“就是他！”便衣警察一拥而上，迅速摁住中年男子。他，便是长兴警方追

踪了大半年的毒枭汤某。

随着他的落网，这起特大贩毒案件成功告破。4日，记者从长兴警方获悉

了破案的全过程。


